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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宜蘭縣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報名表 
【本表為參考範例，實際格式以報名系統列印為準，本表自報名系統 https://iln.entry.edu.tw/列印】 

 

一、學生基本資料 

姓  名  性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志願資料 

（限勾選一校一科） 

□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，＿＿＿＿＿＿科 

□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，＿＿＿＿＿＿科 

□宜蘭縣立南澳高級中學，＿＿＿＿＿＿科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原就讀國中  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國中教育會考 
准考證號碼 

(僅供日後入學資料取得用) 

班  級 年           班 座  號  畢業狀態 

應畢業民國年：

113 年畢肄業： 

□畢業 □肄業 

通 訊 地 址 
※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通訊處 

□□□□□□ 

聯絡電話 住家：(   )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報名身分 
(限選擇ㄧ項打ˇ) 

□一般生  □身心障礙生  □原住民生   □僑生  □蒙藏生 

 

□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□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 □退伍軍人 

是否檢具 

(中)低收入 

證明文件 

□否 

□是（請往下勾選） 

□具中低收入證明文件 

□具低收入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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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比序項目積分(本對照表各項目積分結算基準日為 113年 4月 30日(星期二) 24時截止。) 

 

項目 
積分計算方式 報名 

學生

積分 計算標準 上限 

均衡學習 
健康與體育、藝術、綜合活動、科技四領域，達及格者各加 1.5 分；
未達標準者不加分。（採計第 1 至第 5學期平均成績） 

6   

品德表現 
就學期間完全無警告(含)以上紀錄者及符合銷過後無警告(含)以上紀
錄者加 5 分；無小過(含)以上紀錄者加 3 分；不符合者不加分。 

5  

服務表現 
擔任班級、社團幹部或志工任滿 1 學期，經考核表現優良者加 1

分。 
5  

競賽表現 

1.個人賽： 

(1)縣市級(含區域)： 

第 1 名 0.5 分/第 2名 0.3 分/第 3 名 0.2分 

(2)全國級(含國際)： 

第 1 名 1分/第 2名 0.8 分/第 3名 0.6 分/第 4名 0.4 分/第 5名至入
選(含甲等、優勝、優選及佳作)0.2 分 

2.團體賽：依個人賽積分折半計算 

3  

體適能表現 
1.各單項任一學期達教育部門檻標準者各加 0.6 分。 

2.單次總成績達金質者另加 0.6 分；銀質者另加 0.3 分。 
3  

適性發展 
報名科、群與生涯規劃建議：與「我的志願」相符者加 2 分；與
「家長建議」相符者加 2 分；與「輔導小組建議」相符者加 2 分。 

6  

總積分 28  

備註：本表依據 113 學年度適用之「宜蘭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」之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
  (不採計畢業資格及國中教育會考積分) 

 

 

 

※請提供 113 年國中教育會考准考證號碼，以利取用入學後基本資料及照片檔案。 

※以上資料經國中確認無誤，特此證明。 

※相關證明文件請裝訂於後，若為影本須由國中核章證明與正本相符。 

  

學生簽名  國中承辦人簽章  

父母雙方簽名 

（或監護人） 
 教務主任簽章  


